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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牡丹区农村供水应急预案的通知

菏区政办发〔2025〕6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《牡丹区农村供水应急预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9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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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区农村供水应急预案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编制目的。

建立健全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机制，提升农村供水安全和

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，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突发事件造成农村

饮水困难及其造成的损失，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，维护社会稳

定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

应急预案》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山东省农村供水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全区农村供水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

（三）适用范围。

适用于行政区域内农村供水系统因水源污染、自然灾害、人

为破坏、设备故障等原因，引发的对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造成或可

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各类供水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。

（四）工作原则。

以人为本，预防为主；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快速反应，协

同应对；科学决策，依法处置。

二、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（一）应急指挥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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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成立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（以下简称“区应急

指挥部”），负责组织、指挥和协调农村供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

置工作。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由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，副指挥长

由区政府办公室、水务、卫健、生态环境等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，

成员由网信、发改、财政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等部门，

以及各镇街主要负责人组成。

1．区应急指挥部职责。

（1）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工

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规。

（2）组织制定和修订全区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

（3）协调全区农村供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，及时向

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事件情况。

（4）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的资源调配和资金保障。

（5）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宣传培训。

2．成员单位职责。

（1）区政府办公室：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，及时、准确

地发布农村供水突发事件信息。

（2）区网信办：负责网络供水方面舆情监测，及时转交涉

事单位和属地调查处置，统筹做好舆论引导工作。

（3）区水务局：负责农村供水工程的行业监管，组织实施

农村供水工程的建设、运行和维护，提供农村供水工程技术支持；

负责协调应急供水水源，组织抢修受损供水设施；收集、汇总、

上报农村供水突发事件信息。

（4）区卫健局：负责农村供水水质卫生监测和卫生监督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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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及时对受污染的供水进行卫生学评价，提出处置建议；负责

对因饮用受污染水导致健康损害的人员进行医疗救治。

（5）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分局：负责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的

环境保护和监管，对水源地污染事故进行调查处理，及时发布水

源地水质环境信息。

（6）区发改局：负责农村供水应急工程项目审批以及项目

监管工作。

（7）区财政局：负责安排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所需

资金，并监督资金的使用。

（8）市公安局牡丹分局：负责维护农村供水突发事件现场

的治安秩序，依法打击破坏农村供水设施、造谣惑众等违法犯罪

行为。

（9）区交通运输局：负责协调应急物资和人员的运输保障

工作。

（10）区农业农村局：配合做好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对农业生

产影响的评估和处置工作。

（11）各镇街：负责本辖区内农村供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

工作，组织实施应急供水措施，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；及

时收集、报告本辖区内农村供水突发事件信息，配合上级部门开

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二）日常管理机构。

区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，负责区应

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区水务局局长兼任。

1．办公室职责。



区政府文件

牡丹区人民政府公报2025年第5期
- 7 -

（1）负责起草、修订全区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

（2）负责收集、汇总、分析农村供水突发事件信息，及时

向区应急指挥部报告。

（3） 组织开展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和宣传培训工作。

（4）负责与各成员单位的沟通协调，督促检查各成员单位

落实应急处置措施。

（5）完成区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2．应急工作组职责。

区应急指挥部下设若干应急工作组，各工作组在区应急指挥

部的统一领导下，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。

（1）供水保障组：由区水务局牵头，各镇街参加，负责组

织抢修受损供水设施，协调应急供水水源，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

活用水需求。

（2）卫生防疫组：由区卫健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

分局、各镇街等参加，负责农村供水水质卫生监测和卫生监督执

法，对因饮用受污染水导致健康损害的人员进行医疗救治。

（3）信息宣传组：由区政府办公室牵头，区网信办、区水

务局、卫健局、各镇街等参加，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，及时、

准确地发布农村供水突发事件信息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。

（4）物资保障组：由区发改局牵头，区财政局、区交通运

输局、区水务局等参加，负责协调落实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

置所需物资的储备和调配，保障应急物资和人员的运输。

（5）治安维护组：由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牵头，各镇街等参

加，负责维护农村供水突发事件现场的治安秩序，依法打击破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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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供水设施、造谣惑众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三、预防和预警

（一）预防措施。

加强农村供水设施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，提高供水设施的抗

风险能力；强化水源保护，定期对水源地进行巡查和监测；建立

健全水质检测制度，严格控制水质标准；加强对供水从业人员的

培训和管理，提高业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二）预警监测。

建立农村供水突发事件预警监测机制，明确监测内容、监测

方法和监测频次。通过水质监测、设备运行监测、水源水位监测

等手段，及时发现供水安全隐患。当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或发生可

能影响供水安全的事件时，及时进行分析评估，发布预警信息。

（三）预警发布。

根据预警级别，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渠道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。

预警信息应包括事件的类别、预警级别、可能影响范围、警示事

项、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内容。预警信息的发布可通过广

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网络、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进行。

四、应急响应

（一）事件分级。

根据农村供水突发事件的性质、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，将事

件分为一般（Ⅳ级）、较大（Ⅲ级）、重大（Ⅱ级）和特别重大

（Ⅰ级）四个级别。

1．一般供水突发事件（Ⅳ级）：因水源污染、设备故障等

原因，导致部分村庄（10 个以下）供水中断或水质不达标，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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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生活用水，经采取措施在 24 小时内能够恢复供水的事件。

2．较大供水突发事件（Ⅲ级）：因自然灾害、人为破坏等

原因，导致部分镇街（3 个以下）供水中断或水质严重不达标，

影响居民生活用水，经采取措施在 48 小时内能够恢复供水的事

件。

3．重大供水突发事件（Ⅱ级）：因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污

染事故等原因，导致多个镇街（3 个及以上）供水中断或水质严

重不达标，影响居民生活用水，经采取措施在 72 小时内难以恢

复供水的事件。

4．特别重大供水突发事件（Ⅰ级）：因特别重大自然灾害、

特别重大污染事故等原因，导致全区农村供水全面中断或水质极

度恶化，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，需启动全区应急响

应机制进行处置的事件。

（二）响应程序。

1．信息报告：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发生后，事发地村委会或

供水单位应在第一时间向所在镇街和区水务局报告。报告内容包

括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原因、影响范围、初步判断、已采取

的措施等。镇街接到报告后，应立即核实情况，并在 30 分钟内

向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报告。区水务局接到报告后，应在 1 小时

内核实情况，并向区政府和市水务局报告。对于重大和特别重大

供水突发事件，区政府应在接到报告后 2 小时内向上级政府和相

关部门报告。

2．应急启动：根据事件级别，由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相

应级别的应急响应。一般供水突发事件（Ⅳ级），由事发地镇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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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应急响应，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，并向区应急指挥部办公

室报告；较大供水突发事件（Ⅲ级），由区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

响应，组织相关部门和镇街开展应急处置工作；重大供水突发事

件（Ⅱ级）和特别重大供水突发事件（Ⅰ级），由区应急指挥部

启动应急响应，并向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报告，在上级政府的统

一领导下，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3．应急处置：应急响应启动后，各应急工作组应迅速按照

职责分工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供水保障组应立即组织抢修队伍

赶赴现场，对受损供水设施进行抢修，尽快恢复供水；卫生防疫

组应及时对受污染水源和供水设施进行卫生消毒处理，加强对饮

用水水质的监测和检验，防止因水质问题引发疾病传播；治安维

护组应加强对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的治安管理，维护社会秩序；

物资保障组应及时调配应急物资，保障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；信

息宣传组应按照信息发布方案，及时、准确、客观地向社会发布

事件相关信息，回应社会关切。

4．应急水源保障

（1）应急备用水源井启用条件。

①自然灾害：因干旱、洪涝、地震等导致常规水源无法保障

正常供水；

②工程事件：供水主管道破裂、水处理设施故障等突发事件，

经抢修无法在 24 小时内恢复正常供水；

③公共卫生事件：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，导致水质检测不合

格且无法在短时间内处理达标、临时取水运水难以实现或其他亟

需解决用水需求等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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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其他紧急情况：经区水务部门认定需启动应急供水的其他

情形。

（2）应急备用水源井启用程序。

供水单位或者事发地镇街向区水务部门提交应急水源启用申

请，说明启用原因、影响范围及预期持续时间，应按照省市场监

督管理局发布的《机井封停与启用技术规范》（ＤＢ37/4634-

2023）履行相关手续，报经水务部门同意后方可启用。

（3）应急备用水源井封停程序。

供水单位按照《机井封停与启用技术规范》，对启用的应急

水源进行封停，做好封停记录及现场清理工作。封停后向区水务

部门提交封停情况报告，区水务部门负责组织现场核实查验。

5．应急结束

当供水突发事件得到有效控制，常规供水恢复正常，水质符

合国家标准，居民的基本生活用水得到保证后，由区应急指挥部

宣布应急结束。应急结束后，各应急工作组应对应急处置工作进

行总结评估，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，报区应急指挥部。

五、后期处置

（一）善后处理。

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，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组

织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对因供水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和

统计，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受灾群众适当的救助；对受损的供水设

施进行修复和重建，确保农村供水系统的正常运行。

（二）调查与评估。

由区应急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对供水突发事件的原因、经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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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失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调查和评估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提出改进

措施和建议。

（三）恢复重建。

根据调查评估结果，制定农村供水设施恢复重建计划，明确

重建目标、任务和时间要求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积极争取上级

资金支持，加大对农村供水设施恢复重建的投入，确保恢复重建

工作顺利进行。同时，加强对恢复重建工程的质量监管，确保工

程质量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。

六、应急保障措施

（一）资金保障。

区应急指挥部根据供水事故应急需求，设立应急处置工作经

费，保证应急预案的顺利实施。同时，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，

鼓励社会各界捐赠，拓宽资金筹集渠道。

（二）物资保障。

根据供水事故应急需求，配备必要的交通运输工具、主要供

水设备、专业检修设备、管道维护抢修设备、水质检测设备等。

（三）通信保障。

配备必要的有线、无线通信器材，确保应急指挥部与各应急

工作组、供水单位、事发地镇街之间的通信畅通。

（四）人员保障。

切实加强维护应急队伍建设；培养业务精、吃苦耐劳的专业

技术人员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；加强现有维修队伍培训，

提高防范和处置应急事件的技能，增强实战能力。

七、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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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预案由区水务局负责解释。根据实际情况和应急演练中发

现的问题，及时修订和完善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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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

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

菏区政办发〔2025〕7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《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》已经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0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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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节 指导思想

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，确保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、准

确性、比较性和连续性，为分析和应对气候变化及气象防灾减灾

提供准确的气象依据，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做好气象服务

保障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。

第二节 主要原则

一、国土空间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原则，实现

城乡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；

二、严格执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各项技术标准的原则；

三、立足现状，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的原则；

四、经济合理的原则。

第三节 规划依据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（2000 年）；

二、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12 年）；

三、《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2017 年）；

四、《菏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；

五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正）；

六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修正）；

七、《山东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15

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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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《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》（GB31221-

2014）（2015 年）；

九、《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

可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中国气象局令第 35 号）。

第二章 城乡概况

第一节 自然条件

牡丹区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，雨热同季，属于黄河冲积平原，

地势平坦，土壤深厚，是培植优质农副产品的理想区域，但降雨

时空分配不均，异常天气较多。牡丹区是全国重要的优质粮、棉、

水果、蔬菜、畜牧生产基地，是全国平原地区林产品生产、加工、

贸易和出口基地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牡丹栽培、观赏、研发和苗木

输出基地。

一、地形地貌。

牡丹区地处黄河下游，属黄河冲积平原，地势平坦，土层深

厚，土壤肥沃。冲积厚度一般为 20—30 米，地形西高东低，自

北向南呈岗洼相间、东西向带状分布，海拔高度 57.2—44 米，

地面坡降 1/6000—1/10000。牡丹区地貌类型有河滩高地、缓平

坡地、浅平洼地 3 大类型。黄河自菏泽市东明县入境，流经辖区

内的李村镇，境内长 14.9 千米。境内土地肥沃，水资源丰富，

便于发展陆运水运、水利设施、工业项目的建设和农林牧渔业的

综合开发利用。牡丹区位于东经 115°11′—115°47′，北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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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°02′—35°28′之间。总面积 1047 平方千米。

二、气候环境。

牡丹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，气候适宜，光照

充足，水热同季。春季温和干燥，南北风交替频繁，气温回升快，

易春旱；夏季炎热多雨，以东南风为主，降雨比较集中；秋季天

高气爽，多晴天，以偏北风为主，降温较快，个别年份有秋涝和

连阴雨；冬季雨雪较少，以北风为主，气候干冷、常受蒙古冷高

压东移南下影响，造成阶段性大风降温天气。

（一）气温。牡丹区累年平均气温 14.2℃，年平均气温最高

值 15.1℃（1998 年），最小值 13.6℃（1986、1991 年），年际较

差最大值 31.2℃（2000 年）。全年气温平均日较差 10.0℃，月平

均日较差最大值 11.3℃。春秋月平均日较差较大，为 11.3—

10.3℃。冬、夏月平均日较差较小，为 8.7—11.1℃。极端最高

气温 40.9℃，出现于 2005 年 6 月 23 日。极端最低气温－16.5℃，

出现于 1990 年 1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降水。牡丹区平均年降水量 593.6 毫米，最大年降水

量 884.3 毫米（出现于 2003 年），最少年降水量 353.2 毫米（出

现于 1986 年），降水的年际变幅较大。一年内，各季、月雨量分

布相差很大，夏季最多，平均 341.5 毫米，秋季次之 121.8 毫米，

春季 101.2 毫米，冬季最少 20.1 毫米，冬春季降水年际变幅较

大，冬季无雨、春季 10 毫米以下降水的年份较多。

（三）日照。牡丹区平均日照时数 2298.8 小时，最多

2512.3 小时（1986 年），最少 2081.8 小时（2003 年），平均日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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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分率 52%，全年日照百分率最大值 57%（4 月），最小 46%（7

月）。

（四）风向风速。主导风向为 SSE 风（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

风向玫瑰图见附件 1），常年平均风速 1.9m/s，春季平均风速为

2.8m/s，夏季平均风速为 2.1m/s，秋季平均风速为 2m/s，冬季

平均风速为 2.4m/s，极大风速 24.8m/s（2019.06.02）。

第二节 社会经济情况

一、历史沿革。

牡丹区前身为菏泽市（县级），因境内盛产牡丹，且被誉为

“牡丹之乡”，故名牡丹区。牡丹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，

传说是伏羲之桑梓，尧舜之故里，素有“天下之中”之称。战国

时期孙膑在此创下了“围魏救赵”的光辉战例；黄巢从这里高举

义旗，踏上了推翻唐王朝的征程；刘邓大军在这里发起了鲁西南

战役。这里还是抗日名将赵登禹、著名爱国人士何思源的家乡。

1960 年 10 月，改菏泽县为菏泽市，同时将济南市的平阴县

划归菏泽专区。1961 年 3 月，平阴县划归泰安专区。10 月，恢

复定陶县。1963 年 3 月 16 日，改菏泽市为菏泽县。4 月，东明

县由河南省开封专区划归菏泽专区。1967 年 3 月改菏泽专区为菏

泽地区。1983 年 9 月，菏泽县再次改为菏泽市（县级）。1989

年 12 月 22 日，梁山县划归济宁市。2000 年 6 月 10 日，经国务

院批准，改菏泽地区为菏泽市（地级），菏泽市设立牡丹区，以

原县级菏泽市的行政区域为牡丹区的行政区域。

二、行政区划与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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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区，隶属于山东省菏泽市，位于山东省西南部，菏泽市

中部，黄河下游南岸，北靠鄄城，东接郓城、巨野，南邻定陶、

曹县，西与东明相连，西北一隅濒临黄河，与河南省濮阳市隔河

相望。截至 2025 年 6 月，牡丹区下辖 7 个街道（东城街道、西

城街道、南城街道、北城街道、牡丹街道、何楼街道、皇镇街

道）、11 个镇（沙土镇、吴店镇、王浩屯镇、黄堽镇、都司镇、

高庄镇、小留镇、李村镇、安兴镇、大黄集镇、胡集镇），525

个村（居）。

2024 年末共有常住人口 109.83 万人。其中，城镇常住人口

64.87 万人，农村常住人口 44.96 万人。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

为 59.06%,比上年提高 0.69 个百分点。

三、经济发展。

经济运行稳中有进。初步核算，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

（GDP）487.74 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比上年增长 6.0%。其

中，第一产业增加值 41.16 亿元，增长 3.2%，第二产业增加值

130.34 亿元，增长 9.4%，第三产业增加值 316.25 亿元，增长

5.0%。三次产业结构为 8.44：26.72：64.84。

第三章 气象观测站现状与评价

第一节 基本情况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址位于菏泽市牡丹区七里河湿地公园北

侧菏鄄路东侧，经度 115°31′48″E、纬度 35°18′47″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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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测场位于气象观测站西南部，围栏为 25 米×25 米，呈正

南北向，海拔高度 50.7 米。根据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规定，

承担地面气象要素观测业务。现气象资料探测设备有气压、气温、

地温、湿度、风向、风速、降水、能见度、日照、蒸发、冻土、

天气现象等自动气象探测设备和人工观测设备及配套通信传输设

施。

第二节站址站名变更情况

菏泽市气象观测站历经 3 次站址迁移，其站址变动情况见附

表 1。菏泽市气象观测站站名变更情况见附表 2。

附表 1 气象观测站站址变动情况

站址

序号
时间 详细地址 经、纬度

海拔

高度
备注

1 1954年 1月 1日 菏泽县西

关外郊区
115°32′E
35°15′N 49.9 郊外、建站

2 1966年 11月 22日
菏泽东方

红西街

365号

115°25′E
35°15′N 49.9 郊外、改善观测环

境

3 2019年 1月 1日

菏泽市牡

丹区七里

河湿地公

园北侧菏

鄄路东侧

115°31′48″E
35° 18′47″N 50.7 迁站

附表 2 气象观测站站名变更情况
序号 变更情况

1 菏泽气象站

2 菏泽专区气象台

3 菏泽县气象站

4 菏泽专区气象服务台

5 菏泽地区革委会气象局

6 菏泽地区气象局

7 菏泽市气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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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菏泽国家气象观测站二级站

9 菏泽国家一般气象站

10 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

第三节 现状分析与评价

一、代表性分析。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所在地域地势较为平坦，观测场海拔高

度为 50.7 米，观测场土质是壤土，与菏泽市的地质地貌一致，

有较好的代表性。同时它也是分析菏泽天气、气候以及气候变化

的气象依据，是天气预测预报的基础性气象资料，代表着菏泽市

区范围内的平均气象状况。目前观测场（25 米×25 米）四周土

地使用情况符合气象探测环境标准，其观测数据资料能够真实反

映菏泽市区的平均气象状况。

二、准确性分析。

站址四周视野开阔，观测场四周距围栏 1000 米范围内现有

地表物体分布状况、距离、高度等符合《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

地面气象观测站》（GB31221-2014）标准要求，没有对气象探测

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、废水、废气、垃圾场等干扰源或

者其他源体。由此环境中获取的气象要素观测数据资料能够较真

实反映和代表当地区域内的平均气象状况，是分析菏泽天气、气

候以及气候变化的重要依据，是天气预测预报的基础性气象资料。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 1000 米范围内平面示意图和四周

障碍物遮蔽仰角见附件 2、附件 3。

三、连续性分析。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自 1954 年建站至今，建站历史超过 70

年，积累了非常宝贵的气象探测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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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全面评价，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气象探测环境符合

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要求，取得的气象资料具

备代表性、准确性、连续性和可比较性。因此，菏泽国家基本气

象站探测环境必须按照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的

规定，严格保护。

第四节 站址周边用地规划情况

一、周边现状及规划要求。

按照国土空间规划，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所在的区域及周边

没有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障碍物和铁路、公路、工矿、水体等，

无干扰源和污染源，土地规划以公园、工业、商业用地、耕地为

主，有利于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和长期稳定，气象站周边用地性

质规划图见附件 4。

根据要求，在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四周 1000 米范围

内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需要经过省气象局审核批准后方

能实施建设。

二、建设限制高度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

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气象站周边探测环境必须符合《气象探

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》（GB31221-2014）标准要求。

根据气象站观测场距离以及方位的不同，对地表物体的高度有不

同的控制要求。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距观测场围栏不同距离建筑物控制高度、

日出及日落方向区域内不同距离建筑物控制高度见附件 5。

第四章 规划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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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

一、规划年限。

本次规划年限与国土空间规划保持一致（2021-2035 年），

当国土空间规划修编时，应充分考虑本规划的保护范围和标准。

二、规划范围。

规划范围为距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 1000 米范围

内的核心规划保护区，核心规划保护区以外根据规定按照遮挡仰

角进行高度控制。

三、规划目标。

该规划通过审批后，将专项规划管控内容在控制性详细规划

中予以落实，作为菏泽市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等主管部门在审批本

规划规定的范围内的新建、改建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大型工程等的

详细控制依据，确保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障碍物满足气象探

测要求。

四、主要任务。

（一）对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面临问题进行分

析，提出对策。

（二）确定气象探测保护的范围和标准。

（三）确立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建设项

目的审批程序。

第二节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

一、气象探测环境的定义。

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，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

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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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气象探测环境的总体要求。

（一）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，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；

（二）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超高障碍物和种

植生长高度不符合要求的作物、树木；

（三）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

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各

种源体；

（四）观测场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扰

源。

三、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技术要求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

护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气象站周边探测环境必须符合《气象探测

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》（GB31221—2014）标准要求。

视距气象站观测场距离以及方位的不同，对地表物体的高度、宽

度有不同的控制要求。

（一）保护范围。

以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为基准点，半径 1000 米范围

内为核心保护区，即障碍物控制区。

（二）保护期限。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址应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变。

（三）周围环境。

1.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，保持气流畅通和自然光照；

2.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方 90°范围内 5000m、其它方向

2000m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，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

的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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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观测场 1000m 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、钻探、采石、挖沙、

取土等危及观测场安全的活动。

（四）对障碍物的限制。

在观测场四周划定障碍物控制区，距观测场围栏 1000m 范围

内为障碍物控制区。

1.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（含建筑物上的造型、天线等）

上的高度（指障碍物相对观测场平面的高度，下同）距离比小于

1/10;

2.控制区内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50m；

3.在日出方向（61°～119°）和日落方向（241°～299°）

范围内（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），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°。

（五）对影响源的限制。

1.铁路路基距观测场围栏距离大于 200m。

2.公路路基距观测场围栏距离大于 50m。

3.人工建造的水体距观测场围栏距离大于 100m。

4.垃圾场、排污口等其他影响源距观测场围栏的最小距离应

大于 500m。

四、控制性详细规划。

在现有规划中，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应控制好气象探测环境

保护区内新建建筑物和树木等高度，严格限制超高建筑物和树木，

不得在规定范围内设置影响源。

第五章 规划实施

第一节气象部门和有关部门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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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局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属地人民政府领导下，负责管

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建设、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按照

职责分工做好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关工作。对气象

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项目立项、规划许可、环境影响评价等，

应当将项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纳入

审查内容。

国土空间规划的调整涉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

规划的，应当征求气象主管机构的意见；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

内的建设项目实施规划许可前，应当书面征求气象主管机构的意

见，未经同意，有关部门不得审批。

第二节 规划实施的建议和措施

一、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内，在用地建设前必须将本次规划

提出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。

二、对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扶持，将探测

环境保护工作予以量化，落到实处。

三、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，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和协调，

共同推进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化建设。

四、本规划报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，并将专项

规划管控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。经

批准的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不得擅自变更，确需变更的，应当征求菏泽市气象局意见，

报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批准。

附件：1.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风向玫瑰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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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1000米范围内平面示意图

3.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四周障碍物遮蔽仰角现

状图

4.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用地性质规划图

5.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区建筑物控制高

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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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风向玫瑰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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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 1000 米范围内

平面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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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四周障碍物

遮蔽仰角现状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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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用地性质规划图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



区政府文件

牡丹区人民政府公报2025年第5期
- 33 -

附件 5

菏泽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区建筑物

控制高度表

障碍物距离观测场围

栏距离 L（米）

障碍物限制高度 H

（米）

日出（61°～119°）

日落（241°～299°）方

向区域障碍物限制高度 H

（米）

50 1 1

100 10 8.7

200 20 17.5

300 30 26.2

400 40 35.0

500 50 43.7

600 60 52.5

700 70 61.2

800 80 70.0

900 90 78.7

1000 100 87.5

＞1000 ---- H＝L×tan5°

说明：建筑物控制高度为建筑物最高点相对观测场平面的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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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术语解释

国家基本气象站（简称基本站）：是根据全国气候分析和天

气预报的需要所设置的地面气象观测站，大多担负区域或国家气

象信息交换任务，是国家天气气候站网中的主体。

地面气象观测场（简称观测场）：用于安置地面气象观测仪

器和设施进行气象观测的专用场地。

障碍物：观测场以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米以上的建筑物、

构筑物、树木、作物等物体。

高度距离比：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的高度与该高度

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距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间的距离之比。

遮挡仰角：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向该障碍物

可见的最高点看去，视线与视线所在地平面的投影所形成的夹角。

日出方向：所在地夏至日的日出方位和冬至日的日出方位之

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。

日落方向：所在地夏至日的日没方位和冬至日的日没方位之

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。

影响源：对气象要素代表性或气象仪器测量性能有影响的各

类源体。主要包括热源、污染源、辐射源、电磁干扰源等，如铁

路、公路、水体、垃圾场、排污口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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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
关于任命刘军振职务的通知

菏区政任〔2025〕19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区人民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刘军振为区司法局副局长（正科级）。

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10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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